
 

 

杨嘉墀科技奖评奖办法 

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杨嘉墀科技奖评选活动，根据《杨嘉墀科技奖管理

委员会工作条例》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本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，特殊情况下经杨嘉墀科技奖管理

委员会同意可以每年评选一次或三年评选一次。  

第三条 评选活动实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奖励对象是：在自动化、航天控制科学技术及管理领域取

得突出成绩，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籍科技工作者，不对单位和项目集体。 

第五条 其申请的奖励的成果应具备如下条件之一：  

一、自动化或航天控制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并得到国内外同行

公认的重大理论突破或做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；  

二、自动化或航天控制重大的技术发明或技术突破；  

三、自动化或航天控制重大工程方面的重要成果； 

四、自动化或航天控制领域的技术创新、技术集成方面的重要成果，

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和市场前景，或有显著的社会效益。 

第六条 本奖项设一等奖和二等奖。一等奖不超过 2 个，二等奖若

干，总奖项不超过 5 个。 

第七条 本奖项实行个人联名推荐及单位推荐制，不受理本人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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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足如下条件之一的为有效推荐：  

一、个人联名推荐： 

1. 一位院士（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）推荐； 

2. 二位学会会士联名推荐； 

3. 三位学会常务理事或五位学会理事联名推荐。 

二、单位推荐： 

1. 中国自动化学会或中国宇航学会的分支机构推荐； 

2. 中国自动化学会或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单位推荐； 

3. 省级自动化学会或省级宇航学会推荐。 

第八条 本奖项设立“杨嘉墀科技奖评奖委员会”，负责奖项的评

选工作。评奖委员会由 8-14 人组成，人选由杨嘉墀科技奖管理委员会

讨论通过后聘请。每届任期 3 年。 

第九条 本奖项评选分资格审查、初评和终评三个阶段：  

一、资格审查。由杨嘉墀科技奖办公室对原始推荐材料进行资格审

查。如不合格，由推荐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修改并重新提交； 

二、初评。由杨嘉墀科技奖评奖委员会对推荐名单进行初评，选出

不超过 20 名候选人进入终评；  

三、终评。由杨嘉墀科技奖评奖委员会对入围的候选人进行终评，

投票产生最终得奖人名单。 

推荐人有义务和责任对评委在评审过程中提出的关于成果的科技

意义、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等问题进行解释。 

第十条 杨嘉墀科技奖评奖的推荐、初评、公示、投诉和受理、终

评、公布的时间表定为 5月至 9 月份，择期举行颁奖典礼，发布评奖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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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。评奖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。 

第十一条 评奖委员会成员必须承认并遵守评奖规则，保证评选结

果的公正性。  

一、不得接受被推荐人的钱物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赠与；  

二、在评选结果正式公布之前，不得向被评奖人透露有关评奖的过

程、结果或其他有关信息；  

三、评奖委员会成员不得参与杨嘉墀科技奖候选人的推荐活动； 

四、其他应遵守的职业操守。  

第十二条 被推荐人或候选人应遵守如下规则： 

一、不向评奖委员会或有关人员赠与或以变相形式赠与钱物； 

二、不向评奖委员会成员或评奖工作人员说情或委托他人说情；  

三、所申报的评奖材料不得有虚假、夸大等不实信息。 

第十三条 评奖委员会成员有如下情形的，应当回避： 

一、评奖委员会成员被推荐参评并入围终评，则该评委须放弃当届

评委资格；如在初评中没选入候选人，则该评委可继续担任评委资格。 

二、终评委员会成员与已入围的候选人有同一科研项目组关系、亲

戚关系以及有碍公正评奖的其他关系者，则该评委在评奖前须声明，并

不能参加对相关候选人的评选。 

第十四条 罚则 

如评委有违反第十一条中所列条款之一的行为，由杨嘉墀科技奖管

理委员会决定取消当事人评委的资格，并在学会内予以通报，今后不得

进入评奖委员会。 

如被评候选人有违背第十二条中所列条款的行为，取消评奖资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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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当事人未来二年内不得参加本奖项的评奖。 

第十五条 中国自动化学会和中国宇航学会联合向获奖人颁发奖励

证书和奖金。奖励证书由两学会理事长签署。 

第十六条 本奖项不收取参加评奖和获奖者任何费用，但获奖者到

颁奖地点领奖所发生的费用由获奖者或其所在单位承担。 

第十七条 如在评议过程中发现被评奖材料有虚假内容时，评奖委

员会有权取其消评奖资格，并对外公布。 

第十八条 如在获奖后发现被评奖材料有虚假内容时，本奖项有权

收回其奖金、证书，并对外公布。 

第十九条 本条例的附件《杨嘉墀科技奖推荐表》，是本条例的组

成部分。 

第二十条 本条例由杨嘉墀科技奖管理委员会通过后生效。  

第二十一条 本条例由杨嘉墀科技奖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杨嘉墀科技奖管理委员会 

 

          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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